






附件 1 

2024 年度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、口腔医学、护理学 

专业学位研究生阶段考核报名资格审核要求 

 

为确保临床医学、口腔医学、护理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

量，强化管理，保证临床能力训练的培训质量，各学院和研究生院医

学部分院培养办公室对研究生临床能力训练轮转科室情况进行审核，

合格者可参加阶段考核，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临床能力训练内容

的可申请答辩。 

一、审核对象和标准 

拟参加 2024 年阶段考核的临床医学、口腔医学、护理学专业学

位硕士研究生，按《北京大学临床医学院攻读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

生培养方案》、《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攻读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

养方案》及《北京大学护理学院攻读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

案》，审核研究生临床能力训练各科室的轮转情况（转科科室及时间、

诊治疾病种类及例数、工作量等）。 

二、审核内容和要求 

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系统（临床/口腔医学专业）、《北

京大学医学部护理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能力训练手册》及病历。具

体要求如下： 

（一）轮转科室——完整无缺。 

（二）轮转时间——最低限度。 

（三） 病种——完成《培养方案》规定掌握病种种类的 80%以上，

每个病种有 3 个病程以上，为掌握该病种。 

（四）病例——按最低指标核查病历，包括检查病历是否完整。 

1.住院病历包括：住院体温记录单、医嘱单、住院病历、住院志、

病程记录、手术前后记录（含术前讨论、手术同意书和麻醉、手术、

术后记录）、会诊记录、转科记录、输血同意书、出院或死亡记录；各

种特殊检查报告单（如心电图、超声心动图、B超、内镜、骨髓、病



理检查等）、各种生化和常规化验单等。 

2.门诊病历包括：就诊时间、科别、主诉、病史、查体、诊断（或

印象）、处理意见（含化验检查、特殊检查、治疗方法、疫情报告等）、

医生签名。 

3.护理病历包括：护理记录时间、签名完整，记录病情变化和护

理措施等。 

（五）手术——按最低指标核查手术记录，包括第一助手。 

（六）技能操作——完成培养方案规定掌握的技能操作，按最低

指标核查操作记录，包括作为助手；或按掌握技能操作种类的 80%以

上，每个操作有 1个记录以上，为掌握该技能。    

（七）要求： 

1. 科室轮转情况填报截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。 

2. 北京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系统或《临床能力训练手册》

记录要真实、完整。 

三、审核时间和方式 

（一）第一阶段 

2024 年 9 月 13 日～9 月 20 日由各学院研究生主管办公室对拟

参加 2024 年阶段考核的研究生是否通过医师资格考试、课程成绩、

临床能力训练情况及转科考核成绩进行网上初审。 

（二）第二阶段 

在各学院初审的基础上，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对初审合格者进行

抽查复审，复审不合格者不允许参加 2024 年阶段考核。 

材料不齐或不合格者不能参加考核。在报名材料中弄虚作假，编

造病例记录、转科成绩等，一经查实将视为考试作弊并按有关规定严

肃处理。 
 



  

 

附件 2 

2024 年阶段考核工作安排 

 

时  间 内  容 具体组织工作 

9 月 13 日～20 日 
报名及审核汇总参加阶段

考核人员名单 

1. 考生网上报名，各院主管研

究生工作办公室网上初审。 

2. 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和招生

办公室汇总人员名单。 

9 月 23 日～27 日 
复核研究生的临床科室轮

转情况 

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负责复核

工作 

10 月 30 日 打印准考证  

11 月 3 日  上午 

下午 

专业理论笔试 

专业英语笔试 

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负责考务

工作 

11 月 4 日～6 日 统一阅卷。 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 

11 月 4 日～17 日 
临床思维和临床技能考核 

上报成绩 

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、各学院主

管工作办公室 

12 月中下旬 确定转博名单 研究生院 

 

 


